
 (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九日解密 )  

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  

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第 4 0 4 次會議  

[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和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陳婉薇女士

此時獲邀出席會議。 ]  

議程項目 1 5  

[閉門會議 ]  

《鰂魚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2 1 / 2 6》的擬議修訂項目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第 2 8 / 0 9 號 )  

 

1 .  秘書表示，現時考慮的一些擬議修訂項目與太古股份有

限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擁有的住宅／商業發展有關。陳旭明先生

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，因為他近期與太古股份有限公司有業務往

來。小組委員會備悉陳先生已經離席。  

2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陳婉薇女士說，文件第 5 . 1 . 5 段

首句關於核准太古城中心一座現有辦公室樓宇擬議 1 9 層增建部

分 (建議的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9 1 米 )建築圖則的日期

應 為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。 另 一 份 建 築 物 高 度 較 低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8 6 . 4 5 米 )的建築圖則，則於二零零零年二月獲建築事務監督

核准。  

3 .  陳 婉 薇 女 士 繼 而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簡 介

《 鰂 魚 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2 1 / 2 6 》 的 擬 議 修 訂 項

目，並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背景  

( a )  在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之前，鰂魚涌分區計劃

大 綱 圖 上 所 有 的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並 沒 有 地 積 比 率 限

制。二零零三年年初，當局接獲一份關於樓高 6 9

層 辦 公 室 發 展 的 建 築 圖 則 ( 現 已 發 展 作 港 島 東 中

心 )，所涉用地橫跨一塊「商業」用地和一塊現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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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憩用地，所佔範圍全部 (包括休憩用地 )用作計算

地積比率和上蓋面積，但擬議辦公室發展的覆蓋範

圍只限於屬「商業」地帶的部分，而該地帶不設地

積比率限制。因此，擬議的辦公室發展不能視作違

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定，而建築圖則獲得核准，

以致出現建築物高度高達主水平基準上 3 0 1 米的過

高發展，與四周發展格格不入；  

( b )  為免地積比率由非發展區轉移至發展區，權宜之計

是在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起，在分區計劃大綱

圖上訂明，所有「商業」用地的最高非住用地積比

率為 1 5 倍，或現有建築物的非住用地積比率，兩

者中以數目較大者為準。 1 5 倍的最高非住用地積比

率，基本上是《建築物條例》就非住用建築物所訂

的最高准許地積比率；  

( c )  太古城的總發展計劃圖在二零零三年訂定地積比率

限制時尚未定稿，待二零零八年五月才定案，是為

太古城訂定最合適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的依據。《鰂

魚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2 1 / 2 5》於二零零

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刊憲，當中已收納上述建築物高

度限制和其他修訂項目。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五日，

城規會考慮關於該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反對時，留意

到有需要檢討「商業」用地的地積比率限制，以配

合所訂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d )  規劃署已就在現行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已訂定地積比

率和建築物高度限制的「商業」用地 (包括其支區 )

進行檢討。檢討共涉及 1 7 塊用地，按其位置和特

色可分為下列四個地帶羣；  

北角／鰂魚涌商業地帶羣  

( e )  北 角 ／ 鰂 魚 涌 商 業 地 帶 羣 內 有 一 塊 「 商 業 ( 1 ) 」 和

兩 塊 「 商 業 ( 2 ) 」 用 地 ， 是 渣 華 道 長 形 商 業 帶 的 一

部分，該商業帶是北角逐步形成的辦公室樞紐。當

局建議保留這些用地 1 5 倍的最高地積比率。鑑於

該區的長遠規劃意向是用作辦公室用途，當中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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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由工業大廈 (即東港中心 )佔用而契約訂明地積比

率 約 為 9 . 5 倍 的 「 商 業 ( 1 ) 」 用 地 。 兩 塊 「 商 業

( 2 ) 」 用 地 中 ， 一 塊 現 由 香 港 中 華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佔

用，另一塊為前香港煙草有限公司的用地則正在進

行辦公室發展。前者只限用作氣體貯存和配送站用

途，契約並沒有訂定總樓面面積限制；而後者新訂

立的契約則容許地積比率為 1 5 倍的商業／辦公室

發展；  

太古坊羣  

( f )  太 古 坊 羣 內 有 六 塊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、 一 塊 「 商 業

( 3 )」用地和一塊「商業 ( 4 )」用地，現由七個辦公

室發展、五個工業發展和六個住宅發展佔用。糖廠

街 、 濱 海 街 和 華 蘭 路 沿 路 五 個 住 宅 發 展 ( 即 海 灣 新

樓、海傍大廈、中興大廈、金海樓和金山樓 )，樓齡

已超過 3 0 年，四周主要是商業／辦公室發展。另

一個位於船塢里的住宅發展 (即匯豪峰 )則於二零零

四年落成，並涉及先前獲批准的規劃申請。把現有

的工業和住宅發展用地劃為「商業」地帶，是為反

映 長 遠 鼓 勵 重 建 作 辦 公 室 用 途 的 意 向 。 重 建 完 成

後，這些發展便會成為太古坊發展完備的次要辦公

室 樞 紐 的 一 部 分 。 由 於 太 古 坊 是 次 要 的 辦 公 室 樞

紐，而契約屬實際上不設限制或准許作地積比率為

1 5 倍的商業／辦公室發展的非工業用途，因此建議

把這個羣內全部「商業」用地的最高地積比率維持

在 1 5 倍；  

太古城羣  

( g )  根據核准的總發展計劃圖，整個太古城發展訂有最

高 整 體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( 相 等 於 地 積 比 率 5 . 8 8

倍 )，個別用地則另訂有總樓面面積限制。為了反映

太古城擬作中密度發展的原訂規劃意向，建議把太

古 城 羣 三 塊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( 5 ) 」 至

「 商 業 ( 7 ) 」 地 帶 ， 並 按 核 准 的 總 發 展 計 劃 圖 在 分

區計劃大綱圖訂明總樓面面積限制。由於太古城中

心三座和四座兩塊用地均用作辦公室大樓，建議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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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改劃為非住用總樓面面積限制為 4 1  5 9 4 平方米

(相等於地積比率 1 3 . 2 7 倍 )的「商業 ( 5 )」地帶和

限制為 5 1  6 9 4 平方米 (相等於地積比率 1 3 . 2 9 倍 )

的「商業 ( 6 )」地帶。太古城中心 (購物商場 )、太古

城中心一座 (辦公室大樓 )和太古城中心二座 (現正興

建酒店發展 )均坐落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同一塊「商

業 」 用 地 上 ， 建 議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( 7 ) 」 地 帶 ， 整 體

非住用總樓面面積限制為 1 2 3  1 2 9 平方米 (相等於

地積比率 9 . 0 7 倍 )；  

( h )  太古城羣餘下的「商業」用地為建於四層商場和兩

層地庫停車場之上的海天花園。為了反映現有發展

主要的住宅性質，建議把這塊用地改劃為「住宅 (甲

類 ) 1」地帶，建築物最低四層准許用作商業用途；  

康怡羣  

( i )  康怡羣內有兩塊「商業」用地，涵蓋康怡廣場 (北 )

和康怡廣場 (南 )。為了反映康怡擬作中密度發展的

原訂規劃意向，建議按樓宇建成的情況把這兩塊用

地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( 8 ) 」 地 帶 ， 最 大 非 住 用 總 樓 面 面

積 限 制 為 9 9  3 8 0 平 方 米 ( 相 等 於 地 積 比 率 5 . 9 8

倍 )；  

擬議的修訂項目  

( j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擬議修訂項目，包括把太古城和

康 怡 羣 多 塊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( 5 ) 」 至

「商業 ( 8 )」和「住宅 (甲類 ) 1」地帶。當局也建議

按文件第 6 . 7 段和 6 . 8 段所詳述，藉此機會適當調

整沿康安街和康山道的地帶界線，以配合康怡廣場

(南 )和現有行人道的地段界線；  

( k )  建議修訂「商業」地帶「註釋」的「備註」，為擬

議的「商業 ( 5 )」至「商業 ( 8 )」支區訂定總樓面面

積限制，以及略為放寬總樓面面積限制的條款；  

( l )  建議修訂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的「註釋」，以便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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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 在 擬 設 「 住 宅 (甲 類 ) 1 」 支 區 內的 建 築 物 最 低 四

層進行商業用途；  

( m )  當局藉此機會按文件附件 I I I 所詳述修訂分區計劃

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，以配合擬議的修訂項目，同

時反映分區計劃大綱圖最新的規劃情況；  

諮詢  

( n )  當局曾諮詢的政府部門大部分均對擬議修訂項目沒

有意見或反對。擬議的總樓面面積限制已適當地顧

及地政總署港島東區地政專員的意見；以及  

( o )  擬議修訂項目包括檢討「商業」用地的地積比率限

制，因此不宜事先進行公眾諮詢。分區計劃大綱圖

的擬議修訂項目會根據未修訂的《城市規劃條例》

第 7 條公布，以供公眾查閱。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

展示期間，當局會徵詢東區區議會對修訂項目的意

見。  

4 .  對於委員問及東港中心契約准許的發展密度和檢討建議

的發展密度，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回應說，東港中心用地

的 契 約 屬 只 限 用 作 倉 庫 用 途 的 工 業 契 約 ， 地 積 比 率 為 約 9 . 5

倍。日後重建時，東港中心用地可重建作商業／辦公室用途，

最高地積比率按有關檢討所建議訂為 1 5 倍，而最高建築物高度

則按現行分區計 劃大綱圖訂為主 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。秘書詢

問，在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情況下能否

達到 1 5 倍的最高許可地積比率。區潔英女士回答可以，並補充

說分區計劃大綱圖已提供彈性，讓申請人透過第 1 6 條規劃申請

制度，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。  

5 .  委員備悉，東港中心用地契約所訂的地積比率約為 9 . 5

倍，但當局建議保留分區計劃大綱圖目前最高 1 5 倍的地積比率

限制。另一方面，太古城羣多塊「商業」用地目前在分區計劃

大綱圖上的最高地積比率限制均訂為 1 5 倍，但卻建議改劃地

帶，並按契約的核准總發展計劃圖訂明總樓面面積限制，相等

於地積比率 9 . 0 7 倍至 1 3 . 2 9 倍。委員詢問上述差異的理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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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區潔英女士說，隨着渣華道長形帶沿路的商業／辦公室

發展逐一落成，長形帶已遂漸由先前的工業區轉型為辦公室樞

紐。這個長形商業帶如文件圖 3 b 所示，由北角區開始擴展，而

東港中心用地是當中的一部分。用地因此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

劃為「商業」地帶，以鼓勵在長遠而言把現有的工業大廈重建

作商業／辦公室用途。有鑑於上述規劃意向，保留分區計劃大

綱圖目前所訂的 1 5 倍最高地積比率也屬恰當。  

7 .  至於太古城羣的多塊「商業」用地方面，區潔英女士說

太古城發展原來的規劃意向是用作中密度發展。正如在會議較

早前所說，當局於二零零三年為免出現地積比率轉移的情況，

遂採取權宜之計，把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所有「商業」用地的最

高地積比率限制訂為 1 5 倍，而太古城的「商業」用地也訂定相

同的地積比率限制，因為其總發展計劃圖當時尚未定案。總發

展計劃圖其後於二零零八年核准，是訂定太古城建築物高度限

制的依據。一名委員詢問，按分區計劃大綱圖目前所訂的建築

物高度限制，太古城有關「商業」用地是否可達 1 5 倍的最高許

可 地 積 比 率 。 區 潔 英 女 士 回 覆 說 不 可 以 ， 並 表 示 正 如 文 件 第

5 . 1 . 4 段列表所示，根據總發展計劃圖，有關商業用地的地積

比率限為 9 . 0 7 倍至 1 3 . 2 9 倍。城規會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五

日考慮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反對時，留意到有需要檢討「商業」

用地的地積比率，以配合有關建築物高度限制。  

8 .  委 員 想 起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為 太 古 城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時，基本上是依循內陸至海旁用地的梯級狀高度輪廓。太古城

中心目前的高度保留為主水平基準上 4 5 米，為附近發展提供開

揚視野和視覺調劑；而分別涵蓋太古城中心一座和二座的同一

塊「商業」用地東部和西部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則建議為主水

平基準上 1 3 5 米。  

9 .  區 潔 英 女 士 說 ， 太 古 城 中 心 二 座 的 酒 店 發 展 最 近 落 成

後，核准總發展計劃圖的准許總樓面面積已差不多盡用。二零

零七年七月，建築事務監督在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建築物高度

限制之前，核准了太古城中心一座現有辦公室大樓 (目前建築物

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6 米和一層地庫上建 2 8 層 )增建 1 9 層

建議的建築圖則，擬議的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9 1 米。

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，這塊用地目前的最高建築物高度限為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5 米，符合總發展計劃圖准許的發展密度，同時



-  7  -  

讓日後重建後的建築物有合理的樓底高度，較現有約 3 . 4 米的

樓底高度更為符合現今標準。根據核准的建築圖則，太古城中

心一座辦公室發展連擬議增建部分的建築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

1 9 1 米，地積比率約為 1 2 倍。如果太古城中心一座重建後的地

積比率為較高的 1 5 倍，則會引致更為過高的發展。  

1 0 .  區潔英女士表示，由於太古城契約目前可用的總樓面面

積已差不多盡用，太古城中心一座擬議的辦公室增建部分須修

訂契約以修訂總發展計劃圖。有關發展商亦已向地政總署申請

修訂契約。地政總署助理署長／九龍林惠霞女士在回應主席提

問時表示，她目前沒有該宗修訂契約申請的進度資料或詳情。

一般而言，任何發展／重建的擬議發展密度如超過契約准許的

發展密度，則須修訂契約。  

1 1 .  委 員 普 遍 認 為 ， 基 於 太 古 城 區 作 中 密 度 發 展 的 規 劃 意

向，不宜把太古城羣有關「商業」用地的最高地積比率保留為

1 5 倍。由於總發展計劃圖已獲核准，太古城有關「商業」用地

宜改劃為「商業 ( 5 )」至「商業 ( 7 )」地帶，並按照契約的核准

總發展計劃圖訂明總樓面面積限制。  

1 2 .  委員備悉，東港中心用地位處海旁，前方並沒有其他發

展，而契約所訂的地積比率僅約 9 . 5 倍，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

的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。由於用地位處

海旁，有關建築物應較矮和細長。委員亦認為宜按契約訂定地

積比率限制，做法與同一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太古城各用地相

似。修訂地積比率不能視為剝奪發展權，因為相關契約訂明用

地用作工業用途，而地積比率為 9 . 5 倍。經商議後，委員同意

把東港中心用地的地積比率限制訂為 9 . 5 倍。  

1 3 .  主 席 說 ， 太 古 城 中 心 三 座 和 四 座 的 辦 公 室 發 展 已 經 落

成，詢問這兩塊用地的建議總樓面面積限制是否依據總發展計

劃圖提出。區潔英女士表示屬實，並補充說這兩項辦公室發展

落成後的總樓面面積與契約所訂的總樓面面積限制非常接近。  

1 4 .  委員對其他擬議修訂項目沒有提問。  

1 5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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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待東港中心用地按上文第 1 2 段作出修訂後，同意

《鰂魚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2 1 / 2 6》的擬

議 修 訂 和 《 鰂 魚 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H 2 1 / 2 6 A》 (展示後將重新編號為 S / H 2 1 / 2 7 )及

其《註釋》 (分別載於文件附件 I 和 I I )適宜根據未

修訂的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7 條展示，以供公眾查

閱；以及  

( b )  待東港中心用地按上文第 1 2 段作出修訂後，同意

採納《說明書》修訂本 (載於文件附件 I I I )，是述

明城規會為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各土地用途地帶所訂

定的規劃意向和目的，並同意《說明書》修訂本適

宜連同分區計劃大綱圖一併展示，並以城規會的名

義發出。  

[主席多謝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和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陳

婉薇女士出席會議解答委員的問題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]  

 


